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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法規】中華人民共和國發票管理辦法
【發布單位】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
【發布/修正】2019年3月2日
【實施日期】2019年3月2日

【法規沿革】
．1993年12月12日國務院批准；1993年12月23日財政部令第6號發布
．2010年12月20日《國務院關於修改〈中華人民共和國發票管理辦法〉的決定》第一次修訂
．2019年3月2日《國務院關於修改部分行政法規的決定》第二次修訂

[bookmark: bbb][bookmark: a章节索引]【章節索引】
第一章　總則　§1
第二章　發票的印製　§7
第三章　發票的領購　§15
第四章　發票的開具和保管　§19
第五章　發票的檢查　§30
第六章　罰則　§35
第七章　附則　§44

【法規內容】
[bookmark: _第一章__总则]第一章　　總則
[bookmark: a1]第1條
　　為了加強發票管理和財務監督，保障國家稅收收入，維護經濟秩序，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稅收徵收管理法》，制定本辦法。
[bookmark: a2]第2條
　　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內印製、領購、開具、取得、保管、繳銷發票的單位和個人（以下稱印製、使用發票的單位和個人），必須遵守本辦法。
[bookmark: a3]第3條
　　本辦法所稱發票，是指在購銷商品、提供或者接受服務以及從事其他經營活動中，開具、收取的收付款憑證。
[bookmark: a4]第4條
　　國務院稅務主管部門統一負責全國的發票管理工作。省、自治區、直轄市稅務機關依據職責做好本行政區域內的發票管理工作。
　　財政、審計、市場監督管理、公安等有關部門在各自的職責範圍內，配合稅務機關做好發票管理工作。
[bookmark: a5]第5條
　　發票的種類、聯次、內容以及使用範圍由國務院稅務主管部門規定。
[bookmark: a6]第6條
　　對違反發票管理法規的行為，任何單位和個人可以舉報。稅務機關應當為檢舉人保密，並酌情給予獎勵。
　　　　　　　　　　　　　　　　　　　　　　　　　　　　　　　　　　　　　　　　　　　　　　　　　回索引〉〉
[bookmark: _第二章__发票的印制]第二章　　發票的印製
[bookmark: a7]第7條
　　增值稅專用發票由國務院稅務主管部門確定的企業印製；其他發票，按照國務院稅務主管部門的規定，由省、自治區、直轄市稅務機關確定的企業印製。禁止私自印製、偽造、變造發票。
[bookmark: a8]第8條
　　印製發票的企業應當具備下列條件：
　　（一）取得印刷經營許可證和營業執照；
　　（二）設備、技術水平能夠滿足印製發票的需要；
　　（三）有健全的財務制度和嚴格的質量監督、安全管理、保密制度。
　　稅務機關應當以招標方式確定印製發票的企業，並發給發票准印證。
[bookmark: a9]第9條
　　印製發票應當使用國務院稅務主管部門確定的全國統一的發票防偽專用品。禁止非法製造發票防偽專用品。
[bookmark: a10]第10條
　　發票應當套印全國統一發票監製章。全國統一發票監製章的式樣和發票版面印刷的要求，由國務院稅務主管部門規定。發票監製章由省、自治區、直轄市稅務機關製作。禁止偽造發票監製章。
　　發票實行不定期換版制度。
[bookmark: a11]第11條
　　印製發票的企業按照稅務機關的統一規定，建立發票印製管理制度和保管措施。
　　發票監製章和發票防偽專用品的使用和管理實行專人負責制度。
[bookmark: a12]第12條
　　印製發票的企業必須按照稅務機關批准的式樣和數量印製發票。
[bookmark: a13]第13條
　　發票應當使用中文印製。民族自治地方的發票，可以加印當地一種通用的民族文字。有實際需要的，也可以同時使用中外兩種文字印製。
[bookmark: a14]第14條
　　各省、自治區、直轄市內的單位和個人使用的發票，除增值稅專用發票外，應當在本省、自治區、直轄市內印製；確有必要到外省、自治區、直轄市印製的，應當由省、自治區、直轄市稅務機關商印製地省、自治區、直轄市稅務機關同意，由印製地省、自治區、直轄市稅務機關確定的企業印製。
　　禁止在境外印製發票。
　　　　　　　　　　　　　　　　　　　　　　　　　　　　　　　　　　　　　　　　　　　　　　　　　回索引〉〉
[bookmark: _第三章__发票的领购]第三章　　發票的領購
[bookmark: a15]第15條
　　需要領購發票的單位和個人，應當持稅務登記證件、經辦人身份證明、按照國務院稅務主管部門規定式樣製作的發票專用章的印模，向主管稅務機關辦理發票領購手續。主管稅務機關根據領購單位和個人的經營範圍和規模，確認領購發票的種類、數量以及領購方式，在5個工作日內發給發票領購簿。
　　單位和個人領購發票時，應當按照稅務機關的規定報告發票使用情況，稅務機關應當按照規定進行查驗。
[bookmark: a16]第16條
　　需要臨時使用發票的單位和個人，可以憑購銷商品、提供或者接受服務以及從事其他經營活動的書面證明、經辦人身份證明，直接向經營地稅務機關申請代開發票。依照稅收法律、行政法規規定應當繳納稅款的，稅務機關應當先徵收稅款，再開具發票。稅務機關根據發票管理的需要，可以按照國務院稅務主管部門的規定委託其他單位代開發票。
　　禁止非法代開發票。
[bookmark: a17]第17條
　　臨時到本省、自治區、直轄市以外從事經營活動的單位或者個人，應當憑所在地稅務機關的證明，向經營地稅務機關領購經營地的發票。
　　臨時在本省、自治區、直轄市以內跨市、縣從事經營活動領購發票的辦法，由省、自治區、直轄市稅務機關規定。
[bookmark: a18]第18條
　　稅務機關對外省、自治區、直轄市來本轄區從事臨時經營活動的單位和個人領購發票的，可以要求其提供保證人或者根據所領購發票的票面限額以及數量交納不超過1萬元的保證金，並限期繳銷發票。
　　按期繳銷發票的，解除保證人的擔保義務或者退還保證金；未按期繳銷發票的，由保證人或者以保證金承擔法律責任。
　　稅務機關收取保證金應當開具資金往來結算票據。
　　　　　　　　　　　　　　　　　　　　　　　　　　　　　　　　　　　　　　　　　　　　　　　　　回索引〉〉
[bookmark: _第四章__发票的开具和保管]第四章　　發票的開具和保管
[bookmark: a19]第19條
　　銷售商品、提供服務以及從事其他經營活動的單位和個人，對外發生經營業務收取款項，收款方應當向付款方開具發票；特殊情況下，由付款方向收款方開具發票。
[bookmark: a20]第20條
　　所有單位和從事生產、經營活動的個人在購買商品、接受服務以及從事其他經營活動支付款項，應當向收款方取得發票。取得發票時，不得要求變更品名和金額。
[bookmark: a21]第21條
　　不符合規定的發票，不得作為財務報銷憑證，任何單位和個人有權拒收。
[bookmark: a22]第22條【罰則】第二款~§37
　　開具發票應當按照規定的時限、順序、欄目，全部聯次一次性如實開具，並加蓋發票專用章。
　　任何單位和個人不得有下列虛開發票行為：
　　（一）為他人、為自己開具與實際經營業務情況不符的發票；
　　（二）讓他人為自己開具與實際經營業務情況不符的發票；
　　（三）介紹他人開具與實際經營業務情況不符的發票。
[bookmark: a23]第23條
　　安裝稅控裝置的單位和個人，應當按照規定使用稅控裝置開具發票，並按期向主管稅務機關報送開具發票的數據。
　　使用非稅控電子器具開具發票的，應當將非稅控電子器具使用的軟件程序說明資料報主管稅務機關備案，並按照規定保存、報送開具發票的數據。
　　國家推廣使用網絡發票管理系統開具發票，具體管理辦法由國務院稅務主管部門制定。
[bookmark: a24]第24條
　　任何單位和個人應當按照發票管理規定使用發票，不得有下列行為：
　　（一）轉借、轉讓、介紹他人轉讓發票、發票監製章和發票防偽專用品；
　　（二）知道或者應當知道是私自印製、偽造、變造、非法取得或者廢止的發票而受讓、開具、存放、攜帶、郵寄、運輸；
　　（三）拆本使用發票；
　　（四）擴大發票使用範圍；
　　（五）以其他憑證代替發票使用。
　　稅務機關應當提供查詢發票真偽的便捷渠道。
[bookmark: a25]第25條
　　除國務院稅務主管部門規定的特殊情形外，發票限於領購單位和個人在本省、自治區、直轄市內開具。
　　省、自治區、直轄市稅務機關可以規定跨市、縣開具發票的辦法。
[bookmark: a26]第26條
　　除國務院稅務主管部門規定的特殊情形外，任何單位和個人不得跨規定的使用區域攜帶、郵寄、運輸空白髮票。
　　禁止攜帶、郵寄或者運輸空白髮票出入境。
[bookmark: a27]第27條
　　開具發票的單位和個人應當建立發票使用登記制度，設置發票登記簿，並定期向主管稅務機關報告發票使用情況。
[bookmark: a28]第28條
　　開具發票的單位和個人應當在辦理變更或者註銷稅務登記的同時，辦理發票和發票領購簿的變更、繳銷手續。
[bookmark: a29]第29條
　　開具發票的單位和個人應當按照稅務機關的規定存放和保管發票，不得擅自損毀。已經開具的發票存根聯和發票登記簿，應當保存5年。保存期滿，報經稅務機關查驗後銷毀。
　　　　　　　　　　　　　　　　　　　　　　　　　　　　　　　　　　　　　　　　　　　　　　　　　回索引〉〉
[bookmark: _第五章__发票的检查]第五章　　發票的檢查
[bookmark: a30]第30條
　　稅務機關在發票管理中有權進行下列檢查：
　　（一）檢查印製、領購、開具、取得、保管和繳銷發票的情況；
　　（二）調出發票查驗；
　　（三）查閱、複製與發票有關的憑證、資料；
　　（四）向當事各方詢問與發票有關的問題和情況；
　　（五）在查處發票案件時，對與案件有關的情況和資料，可以記錄、錄音、錄像、照像和複製。
[bookmark: a31]第31條
　　印製、使用發票的單位和個人，必須接受稅務機關依法檢查，如實反映情況，提供有關資料，不得拒絕、隱瞞。
　　稅務人員進行檢查時，應當出示稅務檢查證。
[bookmark: a32]第32條
　　稅務機關需要將已開具的發票調出查驗時，應當向被查驗的單位和個人開具發票換票證。發票換票證與所調出查驗的發票有同等的效力。被調出查驗發票的單位和個人不得拒絕接受。
　　稅務機關需要將空白髮票調出查驗時，應當開具收據；經查無問題的，應當及時返還。
[bookmark: a33]第33條
　　單位和個人從中國境外取得的與納稅有關的發票或者憑證，稅務機關在納稅審查時有疑義的，可以要求其提供境外公證機構或者註冊會計師的確認證明，經稅務機關審核認可後，方可作為記賬核算的憑證。
[bookmark: a34]第34條
　　稅務機關在發票檢查中需要核對發票存根聯與發票聯填寫情況時，可以向持有發票或者發票存根聯的單位發出發票填寫情況核對卡，有關單位應當如實填寫，按期報回。
　　　　　　　　　　　　　　　　　　　　　　　　　　　　　　　　　　　　　　　　　　　　　　　　　回索引〉〉
[bookmark: _第六章__罚则]第六章　　罰則
[bookmark: a35]第35條
　　違反本辦法的規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稅務機關責令改正，可以處1萬元以下的罰款；有違法所得的予以沒收：
　　（一）應當開具而未開具發票，或者未按照規定的時限、順序、欄目，全部聯次一次性開具發票，或者未加蓋發票專用章的；
　　（二）使用稅控裝置開具發票，未按期向主管稅務機關報送開具發票的數據的；
　　（三）使用非稅控電子器具開具發票，未將非稅控電子器具使用的軟件程序說明資料報主管稅務機關備案，或者未按照規定保存、報送開具發票的數據的；
　　（四）拆本使用發票的；
　　（五）擴大發票使用範圍的；
　　（六）以其他憑證代替發票使用的；
　　（七）跨規定區域開具發票的；
　　（八）未按照規定繳銷發票的；
　　（九）未按照規定存放和保管發票的。
[bookmark: a36]第36條
　　跨規定的使用區域攜帶、郵寄、運輸空白髮票，以及攜帶、郵寄或者運輸空白髮票出入境的，由稅務機關責令改正，可以處1萬元以下的罰款；情節嚴重的，處1萬元以上3萬元以下的罰款；有違法所得的予以沒收。
　　丟失發票或者擅自損毀發票的，依照前款規定處罰。
[bookmark: a37]第37條
　　違反本辦法第二十二條第二款的規定虛開發票的，由稅務機關沒收違法所得；虛開金額在1萬元以下的，可以並處5萬元以下的罰款；虛開金額超過1萬元的，並處5萬元以上50萬元以下的罰款；構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責任。
　　非法代開發票的，依照前款規定處罰。
[bookmark: a38]第38條
　　私自印製、偽造、變造發票，非法製造發票防偽專用品，偽造發票監製章的，由稅務機關沒收違法所得，沒收、銷毀作案工具和非法物品，並處1萬元以上5萬元以下的罰款；情節嚴重的，並處5萬元以上50萬元以下的罰款；對印製發票的企業，可以並處吊銷發票准印證；構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責任。
　　前款規定的處罰，《中華人民共和國稅收徵收管理法》有規定的，依照其規定執行。
[bookmark: a39]第39條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稅務機關處1萬元以上5萬元以下的罰款；情節嚴重的，處5萬元以上50萬元以下的罰款；有違法所得的予以沒收：
　　（一）轉借、轉讓、介紹他人轉讓發票、發票監製章和發票防偽專用品的；
　　（二）知道或者應當知道是私自印製、偽造、變造、非法取得或者廢止的發票而受讓、開具、存放、攜帶、郵寄、運輸的。
[bookmark: a40]第40條
　　對違反發票管理規定2次以上或者情節嚴重的單位和個人，稅務機關可以向社會公告。
[bookmark: a41]第41條
　　違反發票管理法規，導致其他單位或者個人未繳、少繳或者騙取稅款的，由稅務機關沒收違法所得，可以並處未繳、少繳或者騙取的稅款1倍以下的罰款。
[bookmark: a42]第42條
　　當事人對稅務機關的處罰決定不服的，可以依法申請行政復議或者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訴訟。
[bookmark: a43]第43條
　　稅務人員利用職權之便，故意刁難印製、使用發票的單位和個人，或者有違反發票管理法規行為的，依照國家有關規定給予處分；構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責任。
　　　　　　　　　　　　　　　　　　　　　　　　　　　　　　　　　　　　　　　　　　　　　　　　　回索引〉〉
[bookmark: _第七章__附则]第七章　　附則
[bookmark: a44]第44條
　　國務院稅務主管部門可以根據有關行業特殊的經營方式和業務需求，會同國務院有關主管部門制定該行業的發票管理辦法。
　　國務院稅務主管部門可以根據增值稅專用發票管理的特殊需要，制定增值稅專用發票的具體管理辦法。
[bookmark: a45]第45條
　　本辦法自發布之日起施行。財政部1986年發布的《全國發票管理暫行辦法》和原國家稅務局1991年發布的《關於對外商投資企業和外國企業發票管理的暫行規定》同時廢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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